
威海市人民政府

关于延期提交南海新区天润精密工业有限公司

“1·26”一般火灾事故调查报告的批复

市政府安委会办公室：

你办《关于延期提交南海新区天润精密工业有限公司

“1·26”一般火灾事故调查报告的请示》（威安办请字〔2022〕

3 号）收悉。经研究，同意你办延期 60 日提交南海新区天润精

密工业有限公司“1·26”一般火灾事故调查报告。

特此批复。

威海市人民政府

2022 年 3 月 2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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